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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101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利和兴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5 

 

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

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注销全资

子公司利和兴医疗器械（江门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利和兴医疗器械”），并提请董事

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注销全资子公司相关事宜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注销

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

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现将具体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利和兴医疗器械（江门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704MA54LCQH1P 

注册资本：3,000 万元人民币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 288 号 1 幢五层自编 510 室（一址多照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林宜潘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4 月 30 日 

经营范围：医疗器械、消毒用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的生产；药品、医疗器械、消

毒用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的销售；医疗器械的研发、技术推广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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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二、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未对利和兴医疗器械实缴出资，利和兴医疗器械也未开展相关经营

活动。本次注销利和兴医疗器械系基于公司的整体经营规划和管理需要，可以优化公司

资源配置，提升整体运营效率，降低管理成本；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注销完成后，利和兴医疗器械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

发生相应变化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4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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